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招标申请 
招标内

容 

开工

时间 
数量 

技术参数（施

工工艺） 
付款方式 质量保修/要求 其他要求 

200 万

套全钢

项目 B

区自控

室防静

电地板

供货安

装 

计划

开工

时间

为

2018

年 7

月份 

约 600

㎡ 

防静电地板采

用 3.5cm 厚的

三聚氰胺板，

地板总高度

20cm，踢脚线

采用 PVC 踢脚

线，高度 8cm，

厚度 5mm，表面

无损伤、无污

染现象。达到

国家相关标

准，并满足甲

包方使用要

求。 

无预付款，承包

方于每月 10 日

前将上月的工

程形象进度完

成量上报发包

方，完成量应明

确写明上月工

程完成的部位，

由建设、监理、

施工三方签字

确认。以发包方

审定的形象进

度款为准按已

完工程总价的

75%拨付进度

款。工程验收合

格后付款至工

程总价的 90％，

留 10％质保金，

满一年后无任

何质量问题返

还质保金，发包

人采用银行承

兑汇票支付工

程款，承包人同

意接受6个月承

兑。 

达到国家施工

验收规范合格

标准。 质保期

为五年，质保期

内若出现质量

问题，由乙方无

偿进行保修，并

对甲方造成的

损失负责。质保

期及质保期结

束后出现质量

问题时乙方必

须在 12 小时内

到达现场，24 小

时内处理完毕。

否则造成的损

失乙方负责。 

1、投标单位

投标前须交

5000 元投标

保证金,投标

单位中标后

由董事办将

投标保证金

的财务收款

单连同中标

通知书一同

转交给基建

处。合同签订

后，工程开始

施工，退回投

标保证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 

 

广西玲珑轮胎 200 万套全钢项目 B 区自控室防静电

地板招标文件 

 

投标报名截止日 2018.7.2         

（投标报名截止日后提交报名资料，招标人不予接受）   

 

 

疑 问 递 交 截 止 日 及 递 交 邮 箱   2018.7.3 

15963545278@163.com 及 haixiab_zhang@linglong.cn      

（所有厂家的答疑文件均需发送到项目招标负责人及项目提报人邮箱，提报人负责答疑，招

标人进行监督） 

 

 

样品递交截止时间及地址：   2018.7.3 ，广西柳州市冠东

路 1 号，广西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林鑫  18705356965    

 

 

答疑截止日   2018.7.5         

（所有招标只设立一次答疑机会） 

 

 

投标保证金截止日  2018.7.4      
（投标截止日期内未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单位，视为弃标）         

 

投标截止日  2018.7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投标截止日期后递送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接受，视为弃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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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供货（安装）合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甲方：广西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

乙方： 

兹有广西玲珑轮胎全钢B区辅房自控室防静电地板安装工程。经招标由乙方承担施工，

为了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《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

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签定本合同，甲、乙双方共同遵守执行。              

一、工程概况 

1、工程名称：全钢 B 区辅房自控室防静电地板安装工程 

 2．工程地点：全钢 B 区辅房 

3、承包范围：安装防静电地板、安装踢脚线、垃圾外运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承包方式 

采取的形式：包人工费、包材料、包工期、包工程质量及包安全的承包方式。 

三、合同工期 

开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

竣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工程不能按期竣工，每延误一天工期，乙方支付甲方违约金 500 元/天，工期无故拖延

7 天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。 

四、工程质量及安全文明施工 

工程需按照发甲方要求进行施工，施工质量要求：防静电地板采用 3.5cm 厚的三聚氰

胺板，地板总高度 20cm，踢脚线采用 PVC 踢脚线，高度 8cm，厚度 5mm，表面无损伤、

无污染现象。达到国家相关标准，并满足甲包方使用要求。乙方必须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

产的有关规定，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。同时，乙方全面负责施工期间的安全措施及防

护工作，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和经济损失，由乙方承担一切赔偿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

责任。 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要求按照入场施工协议要求达到文明施工标准，维护运输经过

的厂区道路卫生。 

五、工程结算： 

1、防静电地板面积约 600 ㎡，综合单价：       元/㎡。 

2、合同价款约人民币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元），最终结算已甲方方实际验收



单为准。  

六、付款方式及交货期、工期： 

1、本工程不付预付款，承包方于每月 10 日前将上月的工程形象进度完成量上报发包

方，完成量应明确写明上月工程量完成的部位，由建设、监理、施工三方签字确认。以发

包方审定的形象进度款为准，按已完工工程总价的 75%拨付进度款。工程验收合格后付至

工程总价的 90%，余 10%作为质保金，满一年后无质量问题返还质保金，发包人采用银行

承兑汇票付款，承包人同意接受 6 个月承兑。 

2、质保期：质保期为五年。质保期内若出现质量问题，由乙方无偿进行保修，并对甲

方造成的损失负责。质保期及质保期结束后出现质量问题时乙方必须在 12 小时内到达现场，

24 小时内处理完毕。否则造成的损失乙方负责。 

七、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

1、甲方负责"三通一平"，水源、电源主线路接至施工现场；否则，乙方可不按规定的

开工时间开工。 

2、由于乙方原因导致工程不能如期竣工，每拖延一天，由甲方承担合同迟延违约金

500 元（不可抗力除外），工期无故拖延超过 7 天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。 

注：双方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：5 级以上地震，7 级以上持续一天以上的大风，200mm

持续一天以上的降雨，10 年内未发生的持续 5 天以上的高温及战争，空中飞行坠物等。 

3、乙方必须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，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。同时，甲

方全面负责施工期间的安全措施及防护工作， 施工期间出现的人身伤亡事故和经济损失，

由乙方承担一切赔偿责任，并承担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上级部门对双方的所有罚款，甲方

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乙方不得雇佣甲方在职工人。 

4、乙方不按规定施工或严重违背施工工艺，对工程质量造成重大影响的，达不到甲方

要求的工程标准，按建筑工程的实际损失给予甲方赔偿，工程的实际损失金额以甲方验收

报告为准，同时列入工程结算。 

5、乙方施工现场必须采取可靠的围护措施，并保持现场清洁卫生，保持文明施工。如

材料运输经过厂区道路必须有专人清理，否则甲方有权勒令其停工，同时清扫所发生的费

用由乙方负责。 

6、电装表计量、计量器具由乙方提供，电费用由甲方承担。乙方用电但经甲方同意未

接电表的情况，结算时按工程造价 1%进行扣除，如果乙方有偷电现象，发现后，将加倍

收取电费。施工中，乙方必须安全用电，不乱拉、乱扯，如有违反，按照甲方有关规定收



取教育费。施工未用电或乙方使用发电机自行发电的情况，双方在验收记录中予以注明。 

7、双方对工程量有争议，以甲方委托的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为准；发生工程质量争议，

由甲方委托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鉴定，所需的费用及因此造成的损失，由责任方承担。 

8、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或许可，乙方不得对工程建设进行变更。因乙方擅自变更工程建

设发生的费用和由此导致甲方的一切损失（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），由乙方承担，延误

的工期不予顺延。 

9、质量保修期内发生的一切工程质量损失，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；由于上述问题导致

的人身伤害事故，乙方承担赔偿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与此有关的一切赔偿义务。 

八、合同争议 

凡产生与本合同的所有争议，双方应先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。 

九、合同效力 
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合同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二份。 

 

 

 

 

 

甲方：广西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公司住址：广西省柳州市冠东路 1 号                  公司住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王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
委托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表人： 
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营业部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 

账号：6210 5748 80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 

签订地点：山东招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年  月  

日 

 

 


